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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工聯會長期關注劏房問題。早於2012年，工聯會已經向政府反映劏

房和籠屋等居民的苦況，以及改裝劏房所產生的樓宇安全問題1。於2023

年發表兩份兒童劏房倡議書2，關注居於劏房兒童身心健康情況，並促請

政府以兒童福祉為重，優先照顧有兒童的劏房戶。工聯會將一如既往密切

關注劏房問題，關心劏房戶生活狀況，提倡優先保障兒童福祉；並就劏房

問題向政府積極反映住戶需求、市民意見，以及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行政長官於2023年發表《施政報告》，決定成立「解決劏房問題」

工作組（下稱「工作組」），以解決香港長期存在的劏房問題。工作組將

會就以下四個目標提出建議：

  1.		為「劏房」居住環境設定最低標準，例如樓宇安全、消防及衞生要
求、居住面積等；

	 	 2.	針對不合最低標準的劏房提出取締方法；

	 	 3.	防止不合最低標準的劏房再增加；

	 	 4.	提出有序解決方案，包括所需的行政和立法建議。

	 	 本倡議書以兒童優先、精準扶貧、雙重保障、主動介入、穩步推進為
五大原則，圍繞工作組的四個政策目標，透過組織劏房戶焦點小組和服務

機構人員研討會，收集劏房戶和同工意見，提出本倡議書建議的登記及

管理制度，為改善劏房戶環境，以及立法有效規管劏房，支援有需要的劏房

戶等工作積極建言獻策。

1.	香港工聯會.	建造工會︰劏房問題不解決塌樓危機高.

2.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聯合辦事處.	(2023).	告別劏房：由兒童開始;	告別劏房：由兒童開始	倡議書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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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劏房的基本情況
	 2.1	住戶數字
	 		 劏房是香港市區土地供應緊張、居住成本高昂下的產物。業主把面積較

大的屋宇單位分間成若干個面積較細的分間式單位，即「劏房」，分租予不同

租戶以賺取租金收入。《2021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居於分間樓宇單位人

士》（下稱《主題性報告》）資料顯示，設有劏房的屋宇單位平均每個屋宇單

位被分間為3.2個劏房單位1。

地	區
有劏房的屋宇單位 劏房單位 平均每個

屋宇單位的
劏房數目數目 百分比(%) 數目 百分比(%)

香港島 4	724 14 14	780 13.7 3.1
九	龍 20	674 61.4 67	495 62.4 3.3
新	界 8	260 24.5 25	927 24 3.1
總	計 33	658 100 108	202 100 3.2

地	區
居於劏房的住戶 居於劏房的人士 平均

每戶人數戶	數 百分比(%) 人	數 百分比(%)

香港島 14	655 13.6 26	115 12.1 1.8
九	龍 66	950 62.4 133	823 62.0 2
新	界 25	766 24.0 55	771 25.9 2.2
總	計 107	371 100.0 215	709 100.0 2

參考資料：政府統計處

參考資料：政府統計處

	 根據2021年人口普查數據，全港約有10.7萬住戶居於劏房，總人數接近

21.6萬，每戶平均有2人；進一步按分區數據計算，香港島、九龍、和新界

每戶平均人數分別為1.8、2、和2.2人；但按住戶人數分類統計，整體以1人

住戶為主，2人住戶次次。

1.	政府統計處.	(2023).	2021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居於分間樓宇單位人士.

2021年人口普查各地區有劏房的屋宇單位及劏房單位統計數字

各地區居於劏房的住戶與住客數目及每戶平均人數

	 2024年AR2數據中，各區的劏房數量比例與2021年人口普查數據有所不

同，香港島的佔比有所增加，而新界的佔比則明顯減少。本文對此作了粗略

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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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算顯示，香港島劏房數量的增加需要保持關注，了解其是因為AR2表

格收集時的偏差，還是的確出現了增加的趨勢；如屬後者，則需確保日後的

規管工作及實施過程充分考慮到香港島劏房戶的需要並提供適切的支援。

2021年人口普查按住戶人數劃分居住劏房的住戶數目

估算各地區居於劏房的住戶與住客數目變化

住戶人數 住戶數目 百分比(%)

1 42	546 39.6
2 35	222 32.8
3 18	868 17.6

4人或以上 10	735 10.0
參考資料：政府統計處

參考資料：政府統計處、差餉物業估價署；

備							註：#	住客數目的變化按分區每戶平均人數粗略估算。

地	區

2021年人口普查居住在
劏房的住戶 AR2數據 估算各區居於劏房的

數目 百分比(%) 百分比(%)	(B) 按比例估算劏房
住戶數目(H=A*B)

住戶數目的
變化

住客數目的
變化#

香港島 14	655 13.6 20 21	474 +	6	819 +	12	274

九龍 66	950 62.4 59.5 63	886 -	3	064 -	6	128

新界 25	766 24.0 20.5 22	011 -	3	755 -	8	261

總計(A) 107 371 100.0 100 107 371 0 - 2 115

工聯會康灣區議員吳清清探訪劏房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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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居所樓面面積統計的居於劏房的住戶數字

AR2數據關於住所設施的比例

	 2.2	劏房環境
	 		 2021年人口普查和AR2數據都顯示，超過一半的住戶居於7至小於13

平方米的劏房內。而居於小於7平方米劏房的則少於一成，如按兩組數據不

同的收集時間作比較，居於小於7平方米劏房的住戶明顯減少，減少至不足

5%，估計約4,700多戶。面積中位數亦略升至11.6平方米。

居所樓面面積 2021人口普查 AR2數據

平方米 相約平方呎 戶數 百分比(%) 百分比(%) 估算戶數

<	7 <	70 10	170 9.5 4.4 4	724

7	-	<	13 70	-	<	140 62	295 58.0 53.1 57	014

13	-	<	20 140	-	<	210 27	386 25.5 35.8 38	439

≥	20 ≥	210 7	520 7.0 6.7 7	194

總	計 107	371 100 100 107	371

中位數	(平方米) 11.0 11.6

參考資料：政府統計處、差餉物業估價署

	 	 AR2數據都顯示，約99%劏房有獨立廁所和窗戶，約77%有獨立廚

房。另外，有約92%的劏房處於50年或以上樓齡的大廈內。

設施 百分比(%)

獨立廁所 98.6

獨立廚房 76.9

窗戶 98.9

參考資料：差餉物業估價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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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焦點小組與研討會要點
	 	 為了收集劏房戶和社工對劏房管理制度，以及落實方法的意見。我們組織了

劏房戶焦點小組，以及服務劏房戶的機構人員進行線上研討會。

	 3.1	劏房戶焦點小組
	 	 •		2024年7月，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組織了三次劏房戶焦點小組會，共有近80名劏

房居民參加，分別來自觀塘、九龍城、油尖旺、深水埗、荃灣等地區；

	 	 •		焦點小組就劣質劏房的定義、規管劏房後的安置安排、和相關的支援服務

進行了討論；

	 	 •		就劣質劏房的定義，劏房戶表示沒有窗戶、沒有通風、廁廚不分、有防火

問題、有嚴重蟲患鼠患、嚴重石屎剝落等都難以接受；

	 	 •		大部份出席的劏房戶均表示同意為劏房設立最低面積限制，最少應以7平

方米為下限；

	 	 •		有劏房戶希望政府訂出的標準不要太過嚴苛，因為很多新來港人士對廉價

的劏房有一定的需求；

	 	 •		大多數劏房戶都認為政府應更主動找出並接觸劏房戶，更積極宣傳支援政

策，幫助他們改善生活；

	 	 •		就安置安排和相關的支援服務，多數劏房戶都表示有搬遷津貼十分重要，

而預留給住戶搬遷的時間最少要有一個月；

	 	 •		而他們最關心的是新單位的租金水平，最好是不要高於現在劏房的水平。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立法會議員鄧家彪、陳穎欣，區議員簡銘東、余邵倫向觀塘區劏房居民介紹簡約公屋並討論劏房

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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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鄧家彪、陳穎欣，區議員黃文港、黃遠康、孫智敏、李貞儀向九龍城、油尖旺、深水埗區劏房居民介紹

簡約公屋並討論劏房規管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立法會議員陳穎欣，區議員葛兆源、歐志輝、李偉樂、陳安妮、蘇栢燦、周潔莹，社區幹事夏

泳迦、孔潤生向荃灣區劏房居民介紹簡約公屋並討論劏房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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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服務機構人員線上研討會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與來自樂群社會服務處9位同工，以及研究人員進行

了一次線上研討會，就劣質劏房的定義及相關規管制度的設計作交流。會

上，同工以個案說明了劏房環境的多個主要問題：

  •環境問題：
	 	 	 -	劏房沒有窗戶沒法通風；

	 	 	 -	窗戶正對不衛生的天井或平台，住戶不敢開窗；

      •安全問題：
	 	 	 -	與其他劏房共用廁所或廚房易生爭執；

	 	 	 -	有劏房戶曾在共用廁所時受到性騷擾；

	 	 	 -	有劏房位於潛建物內，十分危險。

	 					就規管制度的設計方面，同工提出了幾點關注：

      • 提升劏房條件後，特別是原本小於7平方米的單位面積增加了，其租
金亦可能相應增加，建議就相關情況制訂規則，保障劏房戶不會被加

租，同時加強對沒法付擔租金的住戶的支援；

      • 劏房戶經常向同工查詢水電收費的問題，部份住戶雖然知道被業主濫
收水電費，但因不想業主找麻煩而不願舉報，同工認為獨立水電錶可

以更好地保障劏房戶的權益；

鄧家彪議員與樂群社會服務處同進行線上研討會交流劏房規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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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的劏房管理制度
	 	4.1	主要原則
	 	 工聯會認為劏房的管理制度應基於以下原則：

  1. 兒童優先：有孩家庭優先保護、優先跟進
   •	兒童易受生活環境影響，惡劣的居住環境對兒童的身心發展有深遠的負面

影響；

   •兒童應儘快告別劏房，有兒童的家庭是優先照顧的對象；

   •		簡約公屋計分制為有孩家庭加分的政策方向，工聯會認為政府在訂立劏房

管理制度以及為劏房戶提供支援時也應依循相同的優先原則；

   •	有調查指出，超過八成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正在輪候公屋1，由此可見，簡約公

屋以及傳統公屋都是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家庭的兒童告別劏房的重要政策。

  2. 精準扶貧：登記制度支援有弱勢成員劏房家庭
   •	居於劏房是大多數低收入家庭的過渡性選擇，長遠應遷入公屋；所以要提

供適切的支援幫助和引導儘快遷至簡約公屋或其他過渡性房屋。

   •	基於精準扶貧的政策原則，我們認為要有效幫扶必須設立「個案跟進機

制」，對需要幫扶的劏房戶進行登記，由政府統籌，安排相關部門及服務

機構一一跟進。

   •	關注對象首先是有兒童的家庭，如家庭成員中有60歲或以上的長者、殘疾

人士等都是需要建立個案精準跟進的劏房戶。

   •	跟進的服務應該包括住戶權益的保障、劏房環境的監察、簡約公屋的宣傳

和申請、未成年人福祉的保障、其他有需要成員的支援等等。

    3. 雙重保障：劏房租管與新劏房管理制度雙管齊下
   •	《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第7章）第IVA部（簡稱《租管條例》）與正

式研究訂立的規管劏房法例將是對劏房戶的雙重保障；

   •	現時AR2表格的收集比例仍然較低，建議修訂《租管條例》加大不提交表

格的罰則；

   •	結合新劏房管理制度法例的推出，進一步推動業主履行所有申請責任；一

方面助政府收集更多數據支持政策的落實，另一方面令劏房戶得到最大的

保障。

1.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21).	有兒童的低收入劏房住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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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主動介入、主動跟進
   •	劏房戶和服務機構同工均表示，政府需更主動介入和跟進劏房戶的情況；

   •	如簡約公屋、過渡性房屋的宣傳、推介、引導，還是對大量未知情況的劏

房戶資料的收集和整合，都需要政府積極有為，主動介入、主動跟進；

   •	我們同意簡約公屋是作為解決劣質劏房、緩解公屋輪候壓力的重要工具；

而建好簡約公屋只是第一步，讓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戶願意脫離劏房，遷入

簡約公屋更是最重要的第二步。

    5. 穩步推進：逐步提升居住條件
   •	不少有困難的住戶居於劏房之中，如立法要求一個較高的標準很可能令大

量劏房被取締；

   •	新推出的高門檻也可能令業主卻步，不願按要求改善劏房環境而選擇退出

市場，進一步推高僅存的劏房租金；

   •	現時是從「0」到「1」解決有沒有的最基本規管的問題，我們認為需要制

定「改善劏房環境時間表」，從現時較基礎的標準水平，逐步向上提升；

   •	以實事求是的方式，訂立明確的時間表，穩步推進改善劏房環境的政策，

既能讓業主和住戶都能有所規劃準備，也能讓社會見到政府改善劏房環境

的決心。

			4.2	劏房管理制度框架
  • 劏房管理制度由三個分制度組成：（1）劏房登記制度；
	 	 		 	 	 	 		 								 （2）住戶登記制度及支援服務；

	 					 	 	 		 			 （3）巡查執法制度。

  • 劏房登記制度：
       -  旨在規管劏房單位及其所處的屋宇單位的建築要求和設施設備，屋宇單

位有否遵行所有法定指令，以及其是否符合樓宇使用規定。

  •住戶登記及支援制度：
       -  旨在要求業主按規定填報住戶的基本情況，包括：是否多於一人居住，

住客中是否有兒童、長者或殘疾人士等弱勢群體等；以便政府或服務機

構跟進個案並提供適切支援。

  •巡查執法制度：
       -  旨在打擊不依法登記劏房的業主，以及巡查已登記劏房是否符合規格。
  • 建議政府在房屋局轄下成立「分間式單位（劏房）管理辦公室」（下稱

「管理辦公室」），負責劏房管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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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劏房登記制度
	 	 		劏房登記制度包括三個部份組成：（1）劏房最低標準；

	 	 		 	 	 	 		 			 （2）法定的登記要求；

	 				 																																	 （3）	過渡期劏房臨時登記冊及合規格劏房

登記冊。

   1. 劏房最低標準
	 	 		提出以下有關劏房最低標準的建議，不符合以下最低標準的劏房，應視為

「劣質劏房」，政府依法逐步取締。

   A.樓宇類別

	 	 						A1.	 劏房不可位於工廈內；

	 	 						A2.	 劏房不可設於違例搭建物；

	 	 						A3.	 劏房所處的屋宇單位如有未獲遵從之消防安全指示，不可用作劏房；

   B.建築要求

	 	 					B1.	淨空高度：地面至天花樓板及橫樑底之間的淨空高度不少於2米；

	 	 					B2.	劏房單位面積：實用面積不少於7平方米（不包括共用部份）1；

標準／統計數據 平方米／平方呎

公屋擠迫戶標準 5.5平方米／60平方呎

2021年人口普查中，劏房戶人均居所樓面面積中
位數

6.0平方米／65平方呎

過渡性房屋／簡約公屋提供的人均居住面積 6.5平方米／70平方呎

公屋編配標準 7.0平方米／75平方呎

2021年人口普查中，劏房面積中位數 11平方米

AR2數據，劏房面積中位數 11.6平方米

   C. 防火

	 	 	 				C1.	 劏房內不可使用明火煮食；

	 	 	 				C2.	 	共用走廊分隔牆、劏房與劏房間的分隔牆、劏房大門均須具有最

少一小時耐火時效；

現有參考標準

1.		AR2數據顯示，不足5%的劏房住戶居於面積少於7平方米的劏房內，假設以2021年107,371戶劏房住戶為總數，

可以估算現時居於面積少於7平方米的劏房住戶最少約4,700多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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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生活設施

	 	 	 					D1.	廚房和廁所需分離。

	 	 	 					D2.	劏房單位內必需提供獨立的廁所和淋浴設施；

	 	 	 					D3.		如租戶需另外支付水電費，則業主必須安裝獨立水錶、獨立電錶；

   E. 採光與通風

	 	 	 				E1.	劏房單位需設有採光、通風的透明窗戶；

	 	 	 				E2.		廁所需符合《建築物條例》關於通風的規定。

	 	 		 	 為了有效地把現有劏房納入管理制度內，同時確保新增的劏房符合標

準，防止劣質劏房再次出現，所以必須有法定的登記要求，建議如下：

  2. 臨時登記期和適應期
	 	 				•業主必須為其用作出租用途的劏房進行登記；

	 	 				•以業主設有劏房的屋宇單位為登記單位；

	 	 				•法例實施初期的過渡期，首12個月為臨時登記期，其後為18個月的適應期；

	 	 				•設立臨時登記期的目的：

	 	 						 	- 	鼓勵業主盡早就規管作準備，給予業主足夠時間自行評估其劏房是否
合規，決定法例全面實施後是否繼續出租；

	 	 	 				- 讓政府可以更好地掌握全港劏房的實際情況；
	 	 	 •設立適應期的目的：

	 	 	 				-  給予業主足夠時間對劏房進行適應法定最低標準的改造，然後聘請合
資格人士為劏進行檢查及認證，最終完成正式登記，列入《合規格劏

房登記冊》。

  3. 臨時登記
	 	 	 •業主必須於臨時登記期內為其正在出租的劏房進行臨時登記；

	 	 	 •	業主需按指引對劏房作初步自查，並按實際情況填妥登記表格，連同AR2

表格、和《劏房住戶基本資料登記表》，提交管理辦公室作臨時登記；

	 	 	 •	業主自查劏房後，不論劏房是否符合法定最低標準，如果業主準備在適

應期結束後繼續出租該劏房，都需要在臨時登記期內提交《限期內完成

劏房正式登記意向書》（下稱《意向書》），表達會於適應期結束前為

劏房完成正式登記的意向；

	 	 	 •	業主不提交《意向書》將被視作放棄於適應期結束後出租該劏房；

	 	 	 •	臨時登記於適應期結束後即告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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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正式登記
	 	 	 •	劏房經合資格人仕檢查後，符合所有最低標準，由合資格人士簽發證明書；

	 	 	 •		業主持證明書、連同AR2表格（如有）、和《劏房戶基本資料登記表》向管理

辦公室登記成為「合規劏房」，取得《合規格劏房註冊證明書》，並列入《合

規格劏房登記冊》；

	 	 	 •	業主提交正式登記需繳交登記費，建議金額為每間劏房2,200元1；

	 	 	 •	正式登記的有效期為5年；

	 	 	 •	政府應當在完成立法程序後儘早開始接受正式登記，以最大程度地增加

市場上合規劏房的供應。

 5. 鼓勵業主提早完成臨時登記的措施
	 	 	 •	提供「早鳥優惠」：已完成臨時登記的劏房在進行正式登記時可豁免收

取首次登記費。

 6. 預期問題一：次租期要約的規定
	 	 	 •	《租管條例》規定，業主需在首租期結束前對租戶作出次租期要約2，但

在劏房管理制度下，這要約涉及到以下問題：

	 	 	 •	業主在發出次租期要約時，劏房是否需要符合最低標準？

	 	 	 •	業主是否需要在首租期結束時對劏房進行改裝，以確保在適應期結束前

完成正式登記，避免以不合規的狀態下讓新簽訂的兩年次租期租約跨越

適應期結束的日子？

	 	 	 •	如首租期結束於適應期期間，該劏房必需大幅改建才合規，業主是否可

以豁免發出次租期要約？

 7. 預期問題二：業主在完成改善工程後次租期的認定
	 	 	 •	《租管條例》對次租期的租金調整作出了規定，因此對次租期的認定是

對租戶的重要保障之一；

	 	 	 •	引入劏房最低標準後，不及格的劏房需要進行改裝工程，如業主在首租期內

完成改裝，甚至增加了劏房面積，次租期的租金是否可以超標調整？

	 	 	 •	我們建議以保障住戶權益為先，在相同的屋宇單位內，業主為符合法定

最低標準的改裝，不論其劏房面積是否有所改變，或有任何其他改變，

只要次期租約位於同一屋宇單位內，則必須受《租管條例》對次期租約

租金調整的規管；

	 	 	 •	業主亦不得因改裝劏房向租戶收取任何費用。

1.	參考稅務局商業登記證一年證登記費用。

2.		次租期的要約（second	term	offer）：就分間單位租賃的規管周期而言，指就該分間單位在該規管周期中的次期租賃而作出的要約。

「劏房」首期租賃的業主須在要約期內，採用法定表格AR1就該「劏房」的有關規管周期中的次期租賃，向租客作出次租期要約，並

將該要約送達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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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預期問題三：法例規管的劏房用途的範圍
	 	 	 •	業主出租劏房予租戶後，可以聲稱的用途多種多樣，建議需要考慮不同

情況，一方面堵塞漏洞保障住戶，另一方面平衡規管的範圍不至於禁止

所有其他合法用途；

	 	 	 •	以下情況是否需要規管：

	 	 	 •	租戶聲稱用於員工「落場」時休息之用，不會「過夜」；

	 	 	 •	業主聲稱租戶是用作個人工作室，但有時會「通宵」加班在劏房過夜。

	 4.4	住戶登記及支援制度
	 		 	 建議的劏房最低標準是對最基本住宿條件的保障，如多於一人居於較狹小

的劏房絕不合適。但基於穩步推進的原則，以及確保有需求的基層家庭可以有

暫時的居所。我們認為必須在法定的劏房最低標準外，訂立住戶登記制度，並

輔以支援服務，確保居於較狹小劏房的家庭可以得到適切的關心和支援。

 1. 狹小劏房住戶登記制度
  •狹小劏房是指7至14平方米之劏房1；

  • 狹小劏房的業主有法定責任必須向管理辦事處提交《劏房戶基本資料登記
表》（《住戶登記表》）；

  • 《住戶登記表》收集最基本的資料，包括住戶人數、當中是否有未成年
人、60歲以上長者、或殘疾人士，住戶是否正在申請公屋。

  • 面積大於狹小劏房面積上限，即14平方米以上的劏房業主無法定要求登記
住戶資料。

 2. 支援服務
  •住戶登記制度採用雙軌制：
    - 劏房業主提交登記表是法定責任；
    -  但劏房住戶也可以選擇自願登記，如被識別為有需要支援的對象，管

理辦事處會協調服務機構跟進；

  •服務機構分類跟進：
    -  一人住戶：屬60歲以上長者或殘疾人士者由服務機構跟進；其他成年

人不作跟進；

    -  多人住戶：有未成年人、60歲以上長者、或殘疾人士的住戶由服務機
構跟進；其他成年人組合不作跟進。

1.		資料顯示劏房平均居住人數為2人，再參考公屋編配標準每人約7平方米，所以狹小劏房的面積上限定為14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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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人數（人） 特別津貼金額（元）

1 6018

2-3 10380

≥4 14742

 3. 搬遷安排
   •劣質劏房住戶：
    -  法例通過後，住戶不需要立即遷出，業主亦不可以以劏房不符合最低

標準而迫遷；

    -  適應期後需要被取締的劣質劏房的租戶搬遷津貼，建議可參考「為因屋宇
署執法行動而須遷出工業大廈非法住用處所住戶提供的搬遷津貼」；

	 4.5	巡查執法制度
	 	 •管理辦事處於法例通過後儘快成立，並開展工作；

	 	 •管理辦事處職責：

	 	 •宣傳相關法例；

	 	 •接受業主的法定劏房登記及住戶登記；

	 	 •接受租戶自願住戶登記；

	 	 •協調各部門及服務機構跟進有需要支援的劏房戶；

	 	 •巡查劏房，取締沒有登記的劏房，就不合規格的已登記劏房發出警告；

	 	 •設立熱線解答疑難；

為因屋宇署執法行動而須遷出工業大廈非法住用處所住戶提
供的搬遷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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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時間表
	 5.1	劏房規管法例的立法及實施
	 	 		 簡約公屋的供應是有序解決劣質劏房的底氣，因此規管劏房法例的實施需

要與之相配合。根據房屋局的資料，簡約公屋的累計落成量將於2026年第

三季較高的第三台階，有超過2.6萬個單位，到第4季有超過2.9萬個單位，

2027年有約3萬個單位1。

相關規管法例的立法及實施時間表預計如下：

	 •	2025至2026年：提交立法會審議通過；

	 •	2026年第4季：臨時登記期（12個月）；

	 •	2027年第4季至2029年第1季：適應期（18個月）。

5.2	穩步推進提升劏房標準時間表
	 •	法例正式實施5年後，劏房單位面積最低面積由不少於7平方米，提升

至不少於8平方米。

1		房屋局.	(2024,	January).	1HL－推展「簡約公屋」項目（財務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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